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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3905974][bookmark: _Toc123906768][bookmark: _Toc27812]1流域概况

[bookmark: _Toc30677][bookmark: _Toc1475]1.1自然地理概况
普渡河是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从上到下分成盘龙江、滇池、普渡河三段，发源于昆明市盘龙区滇源街道梁王山西北麓，河源高程2705m，在禄劝县则黑乡新房甸注入金沙江，汇口地高程762m；河流长度363.6km（包括滇池湖区及盘龙江），总落差1943m。普渡河流域集水面积11643.6km²，涉及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安宁市、富民县、禄劝县、寻甸县、东川区和楚雄州禄丰市、武定县，其中昆明市位于普渡河流域的面积为10850.5km²，占普渡河的93%；楚雄州位于普渡河流域的面积为793.1km²，占普渡河流域面积的7%。
[bookmark: _Toc5149]1.2社会经济概况
[bookmark: _Hlk145591751][bookmark: _Hlk90080809]普渡河流域涉及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安宁市、富民县、禄劝县、寻甸县和东川区，共11县（市、区），昆明市为云南省省会，是云南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普渡河流域现状年共有人口669.0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89.12万人，农村人口79.92万人，城镇化率88.1%，流域内生产总值为5941.71亿元，其中一产增加值145.62亿元，二产增加值1898.06亿元，三产增加值3898.03亿元；流域内灌溉面积共233.25万亩。
[bookmark: _Toc123905998][bookmark: _Toc123906792][bookmark: _Toc24669]1.3流域治理开发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23906797][bookmark: _Toc123906003]1.3.1治理开发现状
供水与灌溉：普渡河流域内已建水库433座，总库容12.36亿m³；现状耕地面积为210.9万亩。
防洪：普渡河流域现已初步形成了“以堤为主、堤库结合”的防洪工程体系。普渡河干流已建堤防212.22km；有防洪任务的水库35座；已治理中小河流长度368.54km；重点山洪沟已治理12.36km。
水土保持：根据现状年云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普渡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097.35km²，占区域国土面积10850.5km²的19.33%
1.3.2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均水资源量低，区域内供需矛盾突出。
二、水质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的遏制，但实现河湖水体水质和生态环境的全面达标，仍任重道远。
三、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进一步开发难度大，未来新增用水主要靠外流域引水解决。
四、水源区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威胁城市供水水源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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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535]2总体规划

[bookmark: _Toc123906799][bookmark: _Toc123906005][bookmark: _Toc14572]2.1规划范围和水平年
2.1.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昆明市普渡河流域，流域面积为10850.5km²。行政区涉及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安宁市、富民县、禄劝县、寻甸县和东川区。
2.1.2规划水平年
[bookmark: _Hlk161839788]根据国家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结合普渡河流域的特点，拟定现状基准年为2021年，规划水平年为2035年。
[bookmark: _Toc123906006][bookmark: _Toc123906800]2.2流域治理开发与保护目标任务
总体规划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流域防洪减灾、水资源节约与利用、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流域综合管理四大体系，加强水灾害防控体系、工程性缺水、农村水利、农田水利和中小河流治理等薄弱环节建设，统筹协调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与防治水害的关系，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水生态安全，推进流域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bookmark: _Toc123906803][bookmark: _Toc123906009]2.3治理开发与保护总体布局
流域治理开发总体布局为：优化空间布局；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强化水资源节约与利用；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完善流域综合管理。
                                                        
[bookmark: _Toc123906804][bookmark: _Toc1239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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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790]3规划内容

[bookmark: _Toc23430][bookmark: _Toc123906015][bookmark: _Toc123906809]3.1防洪减灾规划
3.1.1防洪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23906016][bookmark: _Toc123906810][bookmark: _Toc14114]一、防洪现状
2007年国务院批复长江流域防洪规划，2011年批复《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水利部印发的《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实施方案》、《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昆明市城市防洪体系提升总体方案》、《昆明市城市防洪总体规划报告（修编）》和《昆明市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14～2030）》以来，昆明市列入规划的建设任务进展顺利。普渡河流域干流、主要支流及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等防洪突出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推进，初步形成了“以堤为主、堤库结合”的防洪工程体系。
[bookmark: _Toc123906017][bookmark: _Toc123906811][bookmark: _Toc6266]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为：（1）下垫面边界条件改变，防洪难度增加；（2）滇池防洪标准低及生态保护需求增加了洪水调度难度；防洪和治污矛盾是防洪调度的最大困难；（4）河道泄洪能力不足及城市排水体系不达标影响城市防汛排涝；（5）信息化水平不高是防汛调度的技术短板。
[bookmark: _Toc123906812][bookmark: _Toc123906018]3.1.2防洪区划和防洪标准
[bookmark: _Toc123906019][bookmark: _Toc123906813][bookmark: _Toc21086]一、防洪区划
普渡河流域主要涉及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安宁市、富民县和禄劝县，属于长江流域。普渡河流域内有35个防洪保护区，保护区面积共1406.5 km²，保护总人口571.34万人，耕地总面积59万亩，地区生产总值5457.41万元。到2035年保护区总人口预计841.39万人，耕地总面积56万亩，地区生产总值10690.75万元。
[bookmark: _Toc7067]二、防洪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及已有相关规划，考虑保护区的社会、经济、环境，结合长江流域实际情况，拟定主要区块防洪标准如下：
（1）昆明市中心城区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
（2）县级城市防洪标准为20~50年一遇。
[bookmark: _Toc123906816][bookmark: _Toc123906022]3.1.3防洪目标与布局
[bookmark: _Toc26902]一、防洪规划目标
到2035年，普渡河流域内昆明主城等主要城市进一步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达到规划的防洪标准，其它城镇和大片农田区防洪标准有显著提高，完成国家确定的中小河流治理任务；全面建成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等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洪减灾体系。逐步解决流域内防洪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显著提升应对洪水风险能力。
[bookmark: _Toc6980]二、防洪总体布局
普渡河流域范围广，支流和干流洪水特性各不相同，洪灾也不同，因而必须区别拟定防洪体系，合理安排总体布局。按照人水和谐，给洪水让出路的原则，结合流域防洪工程现状及经济发展要求，干、支及中小河流河谷地区城镇及重要农田以修建防洪堤、进行河道整治为主，结合分洪工程，修建具有防洪作用的水库。
[bookmark: _Toc12873]三、防洪工程措施方案
（一）堤防工程：普渡河干流新建堤防长度87.49km，加固堤防33.01km。
（二）防洪水库：根据《云南省水网建设规划》，在盘龙江上游牧羊河新建黄石岩水库。
（三）分洪工程：加快实施流域上截、下泄防洪排涝工程，规划实施西北分洪工程、滇池下泄第三通道工程等分洪工程。
（四）山洪灾害防治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五）推进湖泊防洪治理。
（六）加强河道管理。
（七）防汛排涝。
[bookmark: _Toc123906031][bookmark: _Toc123906825][bookmark: _Toc11328]3.2水资源评价与配置
[bookmark: _Toc123906826][bookmark: _Toc123906032]3.2.1水资源分区 
[bookmark: _Hlk147567215]规划水资源分区以《云南省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四级区配置报告》确定的水资源分区为基础，并参照《云南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中的分区原则和分区成果，长江为一级区，金沙江石鼓以下为二级区，石鼓以下干流为三级区，普渡河、滇池流域为四级区。 
3.2.2水资源量 
以现有的行政区划为基础将水资源四级区套县级行政区，普渡河流域水资源四级区包括普渡河和滇池流域。普渡河流域（含楚雄）水资源总量为29.852亿m3。水资源四级区中，滇池流域V类及劣V类评价河长占滇池流域水资源四级区评价河长的64.6%；普渡河V类及劣V类评价河长占普渡河水资源四级区评价河长的28.8%。
3.2.3需水量预测
普渡河流域需水量预测按农业灌溉、工业、生活和生态四类进行汇总。现状水平年（2021年）规划区多年平均总需水量为15.20亿m3，规划水平年（2035年）规划区多年平均总需水量为20.45亿m3。
[bookmark: _Toc123906036][bookmark: _Toc123906830]3.2.4供水预测
普渡河流域可供水量预测按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调水工程、地下水、集雨工程和污水处理回用工程现状水平年（2021年）规划区可供水量为13.47亿m3；规划水平年（2035年）规划区可供水量为20.42亿m3。
[bookmark: _Toc123906831][bookmark: _Toc123906037]3.2.5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一）现状水年供需平衡
[bookmark: _Hlk164267214]根据普渡河流域内各县（市、区）的现状（2021年）农业灌溉、工业、生活和生态需水量成果，以及现状各县（市、区）水利工程可供水量成果，进行现状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可知：普渡河流域现状年需水量为15.20亿m3，可供水量为13.47亿m3，缺水量1.73亿m3。
（二）规划水平年供需平衡
规划水平年（2035年）立足当地水资源，将在建及规划新建水源工程安排建设投入使用，增加可利用水量，充分发挥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可供水量在现有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加上当地区域内有条件新建的水源工程，进行优化配置调度。
[bookmark: _Hlk147740967]根据普渡河流域内各县（市、区）的规划水平年农业灌溉、工业、生活和生态需水量成果，以及规划水平年各县（市、区）水利工程可供水量成果，进行规划水平年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可知：普渡河流域2035年需水量为20.45亿m3，可供水量为20.42亿m3，基本上达到供需平衡。
[bookmark: _Toc123906038][bookmark: _Toc123906832][bookmark: _Toc27193]3.3节约用水规划
3.3.1现状用水水平分析
在现状供用水量调查分析和现状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对规划区现状用水水平进行分析评价。现状用水水平指标主要包括：人均综合用水指标、农业用水指标、工业用水指标和生活用水指标。普渡河流域万元GDP用水量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和人均生活用水量均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3.3.2节水潜力分析
农业：按照现状普渡河流域的农业用水水平和效率，农业节水尚有较大潜力可挖。
生活：按规划水平年节水目标考虑，包括居民家庭生活、建筑及第三产业的城镇生活节水潜力较大；农村生活用水因缺乏有效的集中式供水系统，用水水平较低，节水潜力不大。
工业：普渡河流域工业节水潜力较大。
3.3.3节水规划
到2035年，普渡河流域建设成高水平节水型城市，节约用水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成为促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昆明市用水总量控制在36.7亿m3以内，万元GDP用水量控制在23m3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65以上；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下降至8%以内，中心城区及安宁市再生水利用率提升至75%以上，其它区域提升至35%以上。
[bookmark: _Toc123906840][bookmark: _Toc123906046]3.3.4节水保障措施
健全完善节水制度；加强节水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着力推进节约用水设施建设；加强用水监督管理；完善水价政策；建立节水激励约束机制。加强节水宣传，强化公众参与。
[bookmark: _Toc123906841][bookmark: _Toc123906047][bookmark: _Toc12767]3.4城乡供水规划
[bookmark: _Toc123906048][bookmark: _Toc123906842]3.4.1供水现状及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23906843][bookmark: _Toc123906049][bookmark: _Hlk156484444]供水现状：供水管网的质量参差不齐；供水管网管理不到位；逐步制定超定额（计划）累进水价加价制度。
[bookmark: _Toc123906050][bookmark: _Toc123906844]存在问题：供水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工程运行管理问题突出；未形成有效的水价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123906845][bookmark: _Toc123906051]3.4.2城乡供水规划目标
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防治结合、确保水质，建管并重、良性运行，两手发力、强化监管”的原则，以县域为基本实施单元，围绕“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和“从源头到龙头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在流域内全面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构建工程保障网、数字信息网、管理服务网，建立完善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平台，通过“大水源、大水厂、大水网、大服务”，按照“水网电网化”要求，逐步构建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五同”供水格局，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城乡供水“三网一平台”，切实解决城乡供水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提升城乡居民供水保障水平。
[bookmark: _Toc123906853][bookmark: _Toc123906059]3.4.3供水安全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谋划；深化水价改革；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做好特殊枯水年应急保障措施；强化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措施；加强智慧水务管控平台建设；做好宣传引导。
[bookmark: _Toc123906060][bookmark: _Toc123906854][bookmark: _Toc1705]3.5灌溉规划
[bookmark: _Toc123906061][bookmark: _Toc123906855]3.5.1灌溉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bookmark: _Hlk145595738]灌溉发展现状：截止2021年，普渡河流域现状年耕地面积233.25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0.32%。现状有效灌溉面积89.06万亩，占全市有效灌溉面积的36.43%。
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调控能力弱，灌溉水源供水保障能力不足；现状有效灌溉程度低，灌区工程建设滞后；灌区渠系配套不完善，用水效率低；节水灌溉发展滞后；建管运行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bookmark: _Toc123906063][bookmark: _Toc123906857]3.5.2灌溉发展总体布局
灌溉发展目标:围绕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出2035年流域灌溉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基本构建“设施完善、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用水高效、生态良好、保障有力”的现代化灌溉体系。到2035年，流域灌溉面积达到130万亩以上，耕地有效灌溉率达到45%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2。
分区布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溉工程在提高抗灾能力、保证粮食稳定方面作用显著。流域灌溉规划发展思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做大做强“绿色食品牌”为引领，以水利基础设计建设为农业灌溉提高更稳定水源为抓手，以推进农业节水减排为前提，传承发扬“元阳梯田”水文化，依山就势打造江河-水库-灌区于一体的高原山区立体灌区。依托地形地势、气候条件、立体空间变化，适地适水发展粮食、烤烟、蔬菜、花卉等多种类型农产品。实现一水多用、节水减排，保障粮食安全和昆明主城区供给任务，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bookmark: _Toc123906067][bookmark: _Toc123906861][bookmark: _Toc13256]3.6水资源保护规划
根据《昆明市和滇中产业新区水功能区划（2010~2030年）》，普渡河流域按水资源四级区划分共划分水功能一级区123个。
3.6.1水污染现状及主要问题
普渡河流域一级水功能区全指标现状水质评价为Ⅰ～Ⅲ类的76个，占60.8%，其中Ⅱ类水功能区37个，Ⅲ水功能区39个；Ⅳ类以上水功能区49个，占39.2%，其中劣Ⅴ类以上水功能区32个。
3.6.2水资源保护规划目标与布局
规划目标:到2030年，主要城市的城镇生活污水达标排放；饮用水源及重要水功能区全部达标，改善普渡河源头水保护区水质，流域78%以上河段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达到Ⅲ类以上。
规划布局:以水功能区划为基础，通过对流域现状水质、污染源调查和分析，制定入河排污总量控制方案，以入河控制量和河流生态需水为水资源保护的控制目标，重点区域重点保护，采用多种措施保护流域水资源质量。加强工业回用水、藻水处理站尾水再生利用；持续推进水资源集约利用；控制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严格落实水资源管控制度。
3.6.3保护措施
整治与调整入河排污口;加强水源涵养与水源地保护。强化面源控制与内源治理;水资源保护监测;提高地下水保护。
[bookmark: _Toc123906068][bookmark: _Toc123906862][bookmark: _Toc24039]3.7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
3.7.1水生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
水生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为：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明显提升。点、面源污染仍然存在。水系统生态功能不足。
3.7.2规划思路与目标
规划思路：结合“退、减、调、治、管”的目标要求以流域为对象，结合水情和生态功能定位分层次有针对性制定保护措施和修复方案，立足河湖生态环境问题和河湖生态功能定位，以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系为脉络，突出流域特色，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导向，协调普渡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生态建设与生态修复体系，维护流域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结合流域“十四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制定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指标体系，兼顾必要性和可达性，科学确定目标；按照“流域统筹、区域落实”的思路，建立流域空间管控体系。
规划目标：近期目标：到2025年，流域空间管控格局基本形成，流域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实施，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环湖截污体系进一步完善，入湖河道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滇池草海水质稳定达到IV类、外海水质达到IV类（COD≤40mg/L）；以水生态保护修复为核心的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等要素统筹推进格局基本形成。远期目标：到2035年，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的生产生活方式总体形成，河湖生态流量得到保障。水源涵养功能有效保护，河湖生态缓冲带得到维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明显提升。
3.7.3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对策
生态基流保障措施：实施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加强取用水管控，保证河流生态健康；强化水工程联合调度、打造多源头综合补水体系；完善监管手段，推进监控体系建设。
点、面源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源头水源涵养；系统治理面源污染，严控污染物入河量。
水系统生态措施：强化“活水畅流”理念，合理确定水体整治方案；实施“净水”、“源水”工程；建立水生态监测体系。完善智慧流域管理系统，加强全过程量化与精细化管理，加强预警管理。
[bookmark: _Toc123906863][bookmark: _Toc123906069][bookmark: _Toc28487]3.8水土保持规划
[bookmark: _Toc123906070][bookmark: _Toc123906864]3.8.1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
[bookmark: _Toc123906071][bookmark: _Toc123906865]水土流失现状：普渡河流域属于西南岩溶区，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状年云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普渡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097.35km²，占区域国土面积10850.5km²的19.33%。
[bookmark: _Toc123906074][bookmark: _Toc123906868]水土保持现状：昆明市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围绕市委、市政府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保护决策，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探索实践，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全社会广泛参与和重点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bookmark: _Toc123906869][bookmark: _Toc123906075]3.8.2水土保持规划目标与总体布局
[bookmark: _Toc123906872][bookmark: _Toc123906078]规划目标：到规划水平年2035年，水土流失侵蚀强度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初步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水土保持率达81.00%以上，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25km2。
[bookmark: _Toc123906079][bookmark: _Toc123906873][bookmark: _Toc24412]总体布局：以《昆明市水土保持规划（2020-2030年）》为指导，在昆明市水土保持分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普渡河流域水土流失及其潜在危害的分布状况、防治现状、各区水土保持功能，提出区域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分上游人口集中区域；普渡河干流其一级支流沿岸；高原湖泊、饮用水水源地、水库、河流上游及源头区；山地农业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共5个区域。

[bookmark: _Toc123906879][bookmark: _Toc123906085]3.8.4监测、信息化及综合监管
[bookmark: _Toc26669][bookmark: _Toc123906880][bookmark: _Toc123906086]水土保持监测：开展重点区域（饮用水水源地、城市主要防洪河道周边、滇池流域等）水土流失专项调查，对规划涉及区域进行典型定点监测，对水土保持监管重点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12669]水土保持信息化：普渡河流域涉及各县（市）应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及时录入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综合治理、监测等相关信息数据，加强数据质量审核，规范数据管理，确保准确、完整，加大水土保持信息化应用力度。
[bookmark: _Toc7541]综合监管：强化生产建设活动和生产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及执法力度，加大水土流失预防监管，对划定并公告的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水土流失严重和生态脆弱地区，禁止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bookmark: _Toc123906883][bookmark: _Toc123906089]3.8.5投资匡算
根据规划的各项措施工程量和各项工程综合单价，依照有关规定匡算得普渡河流域综合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匡算总投资为49922万元。
[bookmark: _Toc26697]3.9河湖岸线管理规划
规划目标：通过编制普渡河流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在保障河流行洪安全和供水安全，维持河势稳定、保护水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按照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合理控制、开发有序的要求，依法划定普渡河功能区及岸线边界线管理范围，落实规划岸线功能分区管理要求，制定普渡河主要河道岸线资源合理开发、有效利用、科学保护、强化管理的布局方案，确定土地使用权属，清理普渡河各功能区及岸线边界线范围内挤占、侵占沟道违法行为。
规划任务：通过已有资料分析和实地调查，研究河道历史及现状情况，分析河道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各河段河道的主要特点，综合考虑河道防洪、水环境、城市建设等规划以及沿河地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维护河流健康，划定河道管理范围及岸线功能区，编制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bookmark: _Toc26698]3.10水文监测规划
规划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等任务，基本建成布局合理、重点区域全覆盖的基本站网和专用站网相结合的水文站网体系；新（改）建站的水位、降水、蒸发、地下水等水文要素全面实现自动化监测；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快推进水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建成普渡河流域统一水文监测系统与服务平台。
                                                      
规划任务：（1）通过已有资料分析和实地调查，研究河道历史及现状情况，分析河道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根据各河段河道的主要特点，综合考虑河道防洪、水环境、城市建设等规划以及沿河地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维护河流健康，划定河道管理范围及岸线功能区，编制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bookmark: _Toc123906913][bookmark: _Toc123906119][bookmark: _Toc24765]4流域综合管理规划

[bookmark: _Toc47] 4.1流域管理体制与机制建设
[bookmark: _Toc2890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规定，普渡河流域的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水土保持、河湖、水利工程建设等管理工作实行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为核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涉水法规相配套的较为完善的流域综合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流域与区域、水利部门与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和执法监督体系；完善流域省际水事纠纷协调处理机制；全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建立补偿机制、公共参与机制；探索建立水文水质等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加大公开力度，满足流域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管理及保护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13642]4.2流域水行政管理
4.2.1流域规划管理
[bookmark: _Toc22900] 普渡河流域综合规划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相关行业和部门应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和规划方案积极组织实施。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行规划同意书制度，对不符合规划的项目，不得批准；对违反规划方案，违规开建的项目和工程，要坚决予以制止，限期予以纠正，消除影响，发生费用由违规方全部承担。
[bookmark: _Toc14884]流域涉水规划应相互衔接和协调一致，当规划方案发生冲突时，按照流域内的区域规划服从流域规划，专业规划服从综合规划的原则进行处理。
 4.2.2水旱灾害防御管理
[bookmark: _Toc3326]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市（区、县）级的水旱灾害防御部门必须执行上一级水旱灾害防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的安排部署。
4.2.3水资源管理
[bookmark: _Toc24673]一、完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事权清晰、分工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水资源管理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16985]二、尽快推进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充分发挥骨干水库对水资源的调节作用。
 4.2.4水土保持管理
[bookmark: _Toc2104]增强地方水土保持监管能力，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升监管效能，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监管制度体系。建立区域代表性强、运行有保障的监测点，并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开展监测。
 4.2.5河湖管理
[bookmark: _Toc12977]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落实各级河长湖长责任，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有实”向“有能”、“有效”转变。
 4.2.6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bookmark: _Toc16570]严格执行水利基本建设程序，认真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和建设监理制，全面推行集中组建项目法人的建设管理模式，大力推进水利建设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落实责任主体职责。
[bookmark: _Toc10553]4.3管理能力建设
4.3.1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bookmark: _Toc18205]不断提升水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水平，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所承担的执法职责和权力清单，强化执法队伍建设，充实水行政执法力量，确保人员、经费落实，保障水法规全面严格实施。
 4.3.2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Toc31164]近期重点推进水利信息采集与通信设施建设；水利信息骨干网建设和流域水利数据中心与水利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主要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包括普渡河流域水量水质监控系统、普渡河流域综合业务应用系统（含水资源管理、河道采砂管理、水政监察管理、工程建设管理等主要业务）、普渡河流域三防决策支持系统。
4.3.3监测能力建设
[bookmark: _Toc17840]一、地表水质监测。规划加强普渡河干流及支流水资源监测站网建设。
[bookmark: _Toc23633]二、山洪灾害监测。规划新增或改造山洪灾害防治气象站、增设雨量监测站、增设水文监测站。



